
湖 南 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湘药监函〔2022〕80号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报送 2019-2021年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

监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的函

省财政厅：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省级预算资金财政绩

效评价的通知》和《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处关

于开展 2019-2021年省级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要求，我局委托湖南圆方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 2019-2021

年度省级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

就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一）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19-2021 年度，省财政共安排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

项资金共计 8194.51万元，分 7大类项目支出，其中：药械化抽

验 2465.31万元，药械化监管 1221.2万元，药监信息化建设 2593

万元，新版《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编制 700万元、药监系

统队伍能力建设 215万元、检验检测能力建设 300万元、科药联

合项目 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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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本次现场评价专项资金 6984.51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现场评价项目专项资金实际到位 6984.51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现场评价项目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5299.29万元，资金执行

率 75.87%（详见附件 1）。

本次现场评价专项资金支出总额为 5299.29万元，其中：合

规性支出 5186.19万元，占比 97.87%，合规性支出中:新版《湖南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编制 405.74万元，占比 7.82%；科药联合

项目 475.66 万元，占比 9.17%；药械化监管网络建设维护支出

2430.75 万元，占比 46.86%；药械化抽验监管等支出 1874.04 万

元，占比 36.13%；不合规支出 113.10万元，占比 2.13%，不合规

性支出中:药械化监管网络建设维护支出17.70万元，占比15.65%，

药械化抽验监管等支出 88.65万元，占比 78.38%；科药联合项目

基金 6.75万元，占比 5.97%；（详见附件 2）。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省级预算资金财政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绩效评价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绩〔2021〕4号）等文件要求，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组成 3 个绩效评价小组，分别前往

省药监局、省食品药品安全信息中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省医

疗器械所等单位开展了现场评价，评价涉及项目数量比列 94.12%，

资金总额比例 85.23%。通过现场了解专项资金情况和分析相关资

料，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并形成了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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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资金主要绩效

（一）基本完成药械化抽验任务，保障了药械化质量安全。

根据省药监局 2019-2021年度药械化抽检计划安排，由湖南

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全省 14个市州承检机构共同完成抽验任务，

截至每年年底，抽验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其中：省级药品监督抽

检计划安排 6995批次，全年实际完成药品监督抽样 7030批次，

完成计划 100.50%；省级医疗器械抽检计划为 966 批次，全年实

际完成医疗器械抽检 12个品种 933批次，完成计划 96.58%；化

妆品监督抽检计划安排 780批次，全年实际完成化妆品监督抽样

852 批次，完成计划 109.23%，通过抽检，基本保障了全省药械

化质量安全。

（二）药械化日常监管力度加大，提升全省药械化监管能力。

每年年初省药监局会组织对全省药品生产企业重点品种进

行调查摸底，制定《药械化监管工作要点》和《药品生产企业监

督检查计划》，开展了全省药品流通领域检查，对“智慧药监”信

息化工程项目继续建设，完成了药械化安全信用档案管理，监管

数据的汇聚明显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

根据业务工作需要，信息中心按时完成了省局 OA办公系统、行

政审批系统、药品注册监管信息系统、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工作；综合信息平台监管端和企业端顺利上线

运行，各项监管业务逐步统一整合到同一个平台，方便了监管工

作，提高了服务企业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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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推进我省医药科技创新。

2020-2021 年全省药械化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各医疗机构

（GCP）共申报了“科药联合基金”项目，经省药监局初审，向湖

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评审，有 147个项目获得立项。“科

药联合基金”项目实施期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项目实施第一年完成了立项项目任务书的签订工作，后续将组织

专家对项目实施期间开展中期检查，督促落实项目的研究进展，

确保立项项目能按时完成。通过“科药联合基金”的设立，可以调

动全省各药械化生产、科研单位开展科技创新、科学研究的积极

性。大力推动“产学研”形式的协同创新，鼓励多机构联合和跨学

科融合，推动了湖南省药械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进一

步推进了药械化监管事业的发展。

（四）推动中医药传承、促进中医产业健康发展。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2019 年启动《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修订项目，全省共有 14 家药检机构和部分高校及生产企

业报名参与到项目工作中，《规范》的修订编制对于满足湖南省

内中药饮片生产和临床需要，保证中药饮片质量,保障公众用药安

全有效，推进中医药产业升级和产品提质，促进了中医产业产业

健康发展，截止 2022年 6月，《规范》修订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四、综合评价结论及指标分析

根据《2019-2021 年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绩效评价指标

评分表》，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81.5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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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3），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其中：一是决策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9 分，主要扣分原因为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指标不

明确、未细化量化；二是预算执行管理过程指标分值 20 分，评

价得分 12 分，主要扣分原因为未专款专用，未执行政府采购、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偏低；三是产出指标分值 35 分，评价得分

28分，主要扣分原因为绩效目标未按时完成；四是效益指标分值

25分，评价得分 22.5分，主要扣分原因为满意度有待提高。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

1. 部分专项资金未专款专用

现场评价项目中发现未专款专用资金 113.10万元，占绩效评

价支出资金 2.18%。其中大额的有：省药监局支付离退处慰问、

老干活动、血防工作经费等支出 58.10万元，为财务人员使用指

标时以经济类科目“其他商品服务支出”为支出依据，错误地使用

了专项资金指标；省药品研究院支付配电间维修工程款、办公楼

改造费等 27.50万元，该院已在 2021年 5月份省级专项绩效评价

自评后对此 5笔款项进行了调账整改；湖南省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中心支付燃气改造费、房租等 17.70万元，为出纳支付时指标使

用错误。以上事项不符合《湖南省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为完成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统一部署或者组织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任务而给予

的资金补助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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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项资金未专账核算

2019-2021 年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收到省级药械化专

项资金 1281.20万元，占绩效评价资金比例 18.34%，财务核算与

其他资金一起，未进行专账管理。

（二）部分项目管理不到位

1. 部分项目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部分项目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金额总计 421.10万元，占绩

效评价资金比例 6.03%。如：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中医

药大学签订的《官桂等 18 个品规的标准起草》项目任务书合同

金额 39.6万元；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中医药大学签订的

《大青根等 36个品规的标准修订》项目任务书合同金额 79.2万

元；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中医药研究院签订的《炒没药

等 51个品规的标准起草》项目任务书合同金额 116.7万元；湖南

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新领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朱砂

拌灯芯等 33个品规的标准起草》项目任务书合同金额 81.6万元；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普瑞玛药物研究中心签订“口服中

药粉末饮片的毒性与药效示范性研究”项目任务书 38万元；湖南

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省安生美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签订

“口服中药粉末饮片的毒性与药效示范性研究”项目任务书 66万元。

2. 部分项目未按合同约定进行监管

部分项目未按合同进行监管，金额 400万元，占绩效评价资

金比例 5.73%。按照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湖南省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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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委员会签订的合作协议第 10条中“甲乙双方应加强科药联合基

金项目的中后期管理”的规定。2021 年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

合湖南省科技厅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等单位签订了 90个“科药联合基金”项目，项目验

收时间为 2023年底。截止 2022年 8月，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制定了年度中期评估计划，计划于 2022年 9月-10月开展监督

检查。

3. 存在多付资金现象

2020年省器械所二楼阶梯教室改造费合同预算金额 10.77万

元，完工审定金额 10.05 万元，12 月支付二楼阶梯教室改造费

10.77万元，实际支付金额比审定金额多 0.72万元，2021年省器

械所已把该笔资金追回。

（三）资金执行进度偏低

2019-2021 年省财政共安排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

金共计 8194.51 万元，涉及 6大类项目，本次现场评价抽查专项

资金 6984.51 万元，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5299.29 万元，资金执行

率 75.87%，结余原因是近三年省药监局机构不断改革，机构职能

尚未明确，对需要开展的具体任务不能准确把握，因此，在编制

项目预算时留有余地，再加上项目执行存在跨期和疫情影响导致

资金执行进度偏低。

（四）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2019年省级医疗器械产品抽检计

划为 308 批次，实际完成抽检 296 批次；2020 年省级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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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抽检计划为 308 批次，实际完成抽检 284 批次，有 24 个批

次未完成，如医用离心机，制氧机和模拟助听器等尚未完成抽检，

主要原因为医疗器械市场部分抽检品种缺少，样品购买不到，因

此未能按计划完成。2019年新版《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编

制项目，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与湖南中医药研究院签订的《炒

没药等 51个品规的标准起草》项目任务书合同金额 116.7万元，

合同期限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合同任务完成 51 个品

种研究，并提交符合要求的质量标准及起草说明，发表论文 1-2

篇，申请结题。截止 2020年 12月底，该项目未完成结题，根据

药检院解析由于疫情影响导致项目进度滞后。“科药联合项

目”2021年需完成验收 17个项目，其中有 3个项目因故延期一年，

目前已提交验收结题报告，待 2022年底一并完成验收。

（五）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申报不完善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申报。依据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2021年省级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中，药品监管及

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金“科药联合基金项目”，该项目金额 700万

元，占绩效评价资金比例 10.06%，省药监局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

中未体现。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各项目单位应按照《湖南省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与《单位内控管理制度》的规定，合理使用专项资

金，规范专项资金财务核算，资金使用不符合管理办法开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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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财务政策的一律不予报销。且财务核算应与国库支付系统

数据保持一致，确保专项核算、专款专用，不得调剂、混用指标。

资金支出应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列支与项目预算无关的开

支。同时上下级财政、主管部门与项目单位之间建立协调机制，

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进行全程监控，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

法、合规。

（二）加强项目管理，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项目单位应按照《政府采购办法》的规定，规范政府采购行

为，做到应采尽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项目的监管，制

订可行有效的内部项目管理办法，明确相关责任人，不定期对资

金使用单位实施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与年终考核相结合。

（三）加快资金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专项资金应在规定的项目实施期限内执行使用，对未在规定

时间内执行使用的，视具体情况应做相应调整。项目完成后如有

资金结余，按照财政部门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管理。

（四）加快项目实施，按时完成绩效目标。

各项目单位应按照年初制度的各项工作计划和方案，按时按

质完成各项任务。主管部门要定期检查资金使用单位项目进度和

资金使用状况，确定项目的各阶段目标和各项效益指标是否完

成，实行检查结果和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相挂钩，为后续资金安排

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五）加强绩效目标申报管理，合理申报各项绩效指标。

预算绩效目标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和依据，设立绩效目标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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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和起点。项目单位应规范绩效目标申报，

编制申报项目时，应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绩效总目标与阶段性

目标，明确年度实施计划。绩效目标应具体、细化、量化，项目

实施计划应合理、可行，以便于促进项目实现绩效，并有利于绩

效事中跟踪监控和事后评价。

附件：1. 2019-2021年度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绩效评价

基础数据表

2. 绩效评价支出结构表

3. 2019-2021年度药品监管及医疗器械监测绩效评价

指标评分表

4. 2019-2021年省级财政评价有关问题数据统计汇总

表

5. 2019-2021年省级财政评价问题清单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年 8月 26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